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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万通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山东万通液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9 日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截

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人民币 12,873,544.03 元及

募集资金到位前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的发行费 699,881.79 元。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563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7 日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400 万股（超额

配售选择权行使前），每股面值 1.00 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8.00 元/股，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112,000,000.00 元（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扣除相关发行费

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0,957,233.12 元。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到位情况进

行了审验，并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出具了和信验字（2020）第 000048 号《验资

报告》。 

截至 2020 年 12 月 8 日，长江保荐已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公司按照本

次发行价格 8.00 元/股，在初始发行规模 1,400 万股的基础上额外发行 210 万股

股票，占初始发行股份数量的 15%。公司由此增加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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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00,000.00 元，连同初始发行规模 1,400 万股股票对应的募集资金总额

112,000,000.00 元，本次发行最终募集资金总额为 128,8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

用合计为 11,882,766.88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116,917,233.12 元。上述募集资金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全部到账，已经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

出具了《验资报告》（和信验字（2020）第 000063 号）。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

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等相关规定，以

及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相关要求，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

储管理，并与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五莲支行签署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调整情况 

根据《山东万通液压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说明

书》，及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情况，公司已对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

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做了相应调整，募集资金净额不足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调整后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原拟使用募集资

金投资额 

调整后拟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额 

1 
年产 20000 支重载车辆

油气弹簧项目 

75,600,000.00 60,000,000.00 46,809,847.50 

2 
年产 7000 套挖掘机专用

高压油缸项目 

52,300,000.00 47,000,000.00 39,250,785.40 

3 液压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20,000,000.00 13,000,000.00 10,856,600.22 

4 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0.00 20,000,000.00 20,000,000.00 

合计 167,900,000.00 140,000,000.00 116,917,233.12 

注：2020 年 12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本

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情况，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募集资金投资金额进行调整，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置换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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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止，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

额为 12,873,544.03 元，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山东万

通液压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和信专字（2020）

第 000899 号），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金额 

占总投资额

的比例% 
本次置换金额 

1 
年产 20000 支重载车辆

油气弹簧项目 
75,600,000.00   4,183,470.93  5.53   4,183,470.93  

2 
年产 7000 套挖掘机专

用高压油缸项目 
52,300,000.00   8,680,073.10  16.60   8,680,073.10  

3 液压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20,000,000.00  10,000.00 0.05 10,000.00 

合计 147,900,000.00 12,873,544.03 8.70 12,873,544.03 

其外，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11,882,766.88 元。募集资

金到位前，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不含增值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699,881.79 元；

公司应支付联席主承销商的保荐费用和承销费用合计人民币 8,411,698.11 元（不

含增值税），长江保荐已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汇款时在募集资金中扣除；募集资

金到位后，公司以募集资金支付发行费用合计 2,667,358.44 元。公司已支付（含

前期支付）发行费用合计 11,778,938.34 元，剩余发行费用 103,828.54 元尚未支

付。募集资金到位前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的 699,881.79 元与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 12,873,544.03 元本次一并进行置换。 

四、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影响 

公司本次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没有与募集资

金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预先以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的行为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要求，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要求。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0 年 12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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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编号为和信专字（2020）第 000899 号的鉴证报告，保荐机

构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发表同意的核查意见。该议案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

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事项，履行了必要的

审批程序，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内容及

程序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向

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规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

项目的自筹资金。 

（二）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

的自筹资金事项，决策和审批程序合规有效，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

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

挂牌规则（试行）》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发行申请文件的相关安排，不存在损

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事项已经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

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已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保荐业务管理细则（试行）》、《非上市

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规则（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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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保荐机构对万通液压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

筹资金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山东万通液压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二）《山东万通液压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关于山东万通液压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

证报告》（和信专字（2020）第 000899 号） 

（五）《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山东万通液压股份有限公司调整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核查意见》 

 

山东万通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9 日 


